
关于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工作的通知 

渝环规〔2024〕1 号 

  

各区县（自治县）政府有关部门、单位，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有关部门、单位（附后）： 

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生态环境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

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重庆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等规定，现将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指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

主要是指在用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

平地机、桩工机械等工程机械，叉车、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场

内车辆）污染排放监管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强化新生产及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 

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对新生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排

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销售。检验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

市生态环境局通过现场检查、抽样检测等方式，加强对新生产、销售

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 

二、加强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 

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登记全覆盖。全市范围内使用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均应由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通过“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

械监管平台”微信小程序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环保编码登记，获得环



保编码。新购置或转入我市使用且尚未申请环保编码登记的，机械所

有者应自购置及转入之日起 30 日内在我市申请机械编码登记。已在

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申请环保编码登记的，不需在我市重复申请。 

规范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环保编码应当张贴、喷涂或

固定在机身显眼位置，机械环保信息采集卡应当随机携带。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发生变更的，应当于 30 日内通过平台进行

信息变更。机械报废的，机械所有者应当于 30 日内通过平台申请注

销。环保编码损毁或无法辨识的，机械所有者应当于 10 日内通过申

报途径申请补办。 

严格执行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场登记制度。进场使用前及使用结

束撤场时，施工单位应通过“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微信

小程序实施进出场登记，报送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数量、作业时段、

排放标准等信息。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登记及进出场登记等操作

流程见附件。 

三、严格落实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及相关单位环保责任 

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者应当加强对机械的维护保养，对超标排放

的机械，应及时进行维修或者加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 

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含代理业主）应在施工承包合同和监理合同

中明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管理责任，并

加强监督管理。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施工现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制度，对施工现

场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检查核实，确保进入施工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



械符合使用要求，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油。禁止在我市使用尾气排

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使

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鼓励使用新能源或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 

工程监理单位应将非道路移动机械合规性及进出场管理、机械用

油进货凭证纳入监理工作内容。 

四、各部门形成合力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 

生态环境部门统筹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及排放监管工作，负

责对我市新生产、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

检查，负责建设“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负责开展非道

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监督检查。 

经济信息部门负责督促工业企业使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规

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落实机械进出场登记要求。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督促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土地复垦、地

质灾害治理等由其主管的施工建设项目使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

规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落实机械进出场登记要

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督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由

其主管的施工建设项目使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规定的非道路移

动机械，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落实机械进出场登记要求。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督促市政设施维护等由其主管的维护施工项目

使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规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督促相关企事

业单位落实机械进出场登记要求。 

交通部门负责督促交通建设等施工建设项目及港口、机场、码头

等场所使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规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督促相

关企事业单位落实机械进出场登记要求。 

水利部门负责督促水利建设等由其主管的施工建设、作业项目使

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规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督促相关企事业

单位落实机械进出场登记要求。 

国资监管机构负责督促其监管企业及其监管企业投资建设的工程

项目使用具有环保编码、符合相关规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对本市生产、销售的非道路

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超过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予以查处；负责将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平台采集的

叉车、起重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产品相关数据信息提供给重庆市非道

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相关部门在监管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编码时，重点检查机械是否

取得并张贴、悬挂或喷涂编码标牌，是否随机携带信息采集卡；通过

“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微

信小程序核对登记信息与实物是否一致，通过“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

械监管平台”检查该场地是否对其使用的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了

进出场管理。 



以上各行业主管部门将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进出场登记及合规

使用情况纳入对监管对象的评优、评先指标。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后实施。 

  

附件：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进出场登记流程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重庆市水利局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3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进出场登记流程 



  

一、监管平台简介 

“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包括电脑端及微信小程序端，

微信小程序端主要用于机主申请编码、机械使用者开展进出场登记及

监管部门开展编码核查及监管，电脑端主要用于生态环境部门审核、

发放、管理机械编码。 

二、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流程 

（一）机主申请编码流程 

1.机主在微信搜索栏搜索“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即

可进入小程序，注册账号登录； 

2.机主登陆后，进入环保编码登记功能，点击新增编码登记，依

次填写登记人信息、机械信息，上传所有者身份证明资料、机械铭牌、

发动机铭牌、环保信息标签、合格证、机械各角度照片等附件； 

3.提交审核，等待生态环境部门审核通过，并通知登记人领取编

码号牌及信息采集卡。 

（二）编码技术要求 

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要求，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登记号码由 1 位

排放阶段代号和 8 位机械环保序号组成，排放阶段代号与机械环保序

号以短横分隔符相连。 



  

 排放阶段代号采用排放阶段对应的序号（国一及以前排放阶段代

号统一为“1”），电动机械排放阶段代号为“D”，不能确定排放阶

段的代号为“X”。机械环保序号采用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方式，数字

为 0-9，字母为英文字母表中除去 I、O 外的其余 24 个大写字母。序

号由 8 位字符组成。序号第一位根据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排序确定，

重庆市为 N，由系统自行判定生成。第二、三位根据重庆市区县（自

治县）排序确定，见下表。 

区县 序号 区县 序号 区县 序号 区县 序号 

万州区 01 渝北区 11 璧山区 21 云阳县 31 

黔江区 02 巴南区 12 潼南区 22 奉节县 32 

涪陵区 03 长寿区 13 荣昌区 23 巫山县 33 

渝中区 04 江津区 14 开州区 24 巫溪县 34 

大渡口区 05 合川区 15 梁平区 25 石柱县 35 

江北区 06 永川区 16 武隆区 26 秀山县 36 

沙坪坝区 07 南川区 17 城口县 27 酉阳县 37 

九龙坡区 08 綦江区 18 丰都县 28 彭水县 38 

南岸区 09 大足区 19 忠县 29 两江新区 39 

北碚区 10 铜梁区 20 垫江县 30 万盛经开区 40 

高新区 41             

（三）编码展示要求 



编码标牌长 50cm，高 10cm，单字高 7cm，方正大黑简体，字体水

平、垂直居中，字体颜色为白色，背景颜色为蓝色。编码标牌展示位

置应优先在机械左右两侧，每侧一个；如果侧边没有合适空间，可以

选择机械尾端或机械操作手臂等明显位置。位于机械左、右侧或尾端

时，要求水平，离地面高度至少 1 米。 

 

  

信息采集卡使用塑封膜加防伪层塑封，外观尺寸为长 8.8cm，宽

6cm。 

 



三、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场登记流程 

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场地工作人员进入“重庆市非道路移动机械

监管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出登记”界面，点击“注册”按钮，进入

“新增场地”界面，输入场地编码、场地名称、施工单位、所属区域、

主管部门、场地类别、在建状态、管辖区域、场地地址、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场地负责人、手机号码、密码、验证码等信息进行场地注

册。 

登录后，场地管理员可以操作“进场”和“出场”对已编码的机

械进行进出场登记。通过扫描采集卡上的二维码或者手动输入编码，

可以实现编码验证和进出场操作。 

  

主送：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局、经济信息委、规划自然资源局、 

住房城乡建委、城市管理局、交通局、水利局、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 

委员会、市场监管局；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 

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城市管理局、市场监管局，两江新区经

济 

运行局、财政局、建设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 

财政局、生态环境局、建设局、城市建设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 

经济信息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局、水利局、 

国资管理中心，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